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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明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黑龙江省明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

峰环保”或“公司”）与张忠侠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赁期为 1 年，年租金为 30

万元；公司拟向大庆市万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小贷公司”）申

请信用贷款，授信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在授信额度和授信时间内，根据自身资金

状况决定实际提款日期、提款金额、还款日期、还款金额。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关联交易公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高峰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大庆市万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聚贤东街 140 号大庆昆仑唐人中心娱乐综合

楼 34 号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聚贤东街 140 号大庆昆仑唐人中心娱乐

综合楼 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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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主营业务：小额贷款业务 

法定代表人：高峰 

控股股东：高峰 

实际控制人：高峰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高峰为大庆市万丰小额贷款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张忠侠 

住所：大庆市让胡路区东湖街东湖小区 11-35 号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此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选择确认，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

关联关系的相对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

允性。 

同时不存在关联方要求和接受明峰环保给与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

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优惠的条件。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明峰

环保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真实、公允。符合公司定价政策

的要求，业务毛利水平与公司其他业务相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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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关联方张忠侠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 1 年，年租金 30 万元。 

2.甲方（贷款方）：大庆市万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峰 

乙方（借款方）：黑龙江省明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洪文 

第一条最高借款金额 

1.1 本合同项下最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玖佰捌拾万元整，（小写） 

9,800,000.00 元。借款人可循环借款和还款，借款的余额不得超过最高借款金额。 

1.2 该最高借款金额是指在借款额度的有效期间内贷款方给予借款方在同

一时点借款余额的最高限额，并非指期间内历次使用金额的累计额。 

第二条借款额度的有效期间本合同约定的借款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 1 年，

即 2026 年 4 月 17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16 日止。 

在该期间内发生的每笔借款的起始日、到期日、利率以本合同项下的借据为

准。借款额度有效期满，尚未使用的借款额度自动取消，借款方不得再申请使用。 

第三条借款期限、用途 

3.1 具体本合同项下的各笔借款的借款期限以当笔借款借据约定为准。 

3.2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第四条利率及费用 

4.1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年化利率为 8.4%（日利率=年利率/360），在每笔借款

期限内，该利率为固定利率，保持不变。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所以不会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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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及经营的正常需要，

是合理的、必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黑龙江省明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黑龙江省明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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